
项 目 201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82,342,854.41

应收票据 3,279,473,272.35

应收账款 347,611,580.12

预付款项 124,910,157.71

其他应收款 350,864,657.93

存货 1,523,100,303.20

其他流动资产 67,689,477.78

流动资产合计 7,675,992,303.5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85,437,585.00

固定资产 3,373,063,017.98

在建工程 323,462,821.96

无形资产 2,175,478,905.70

开发支出 50,298,351.44

商誉 28,690,653.11

长期待摊费用 115,237,225.85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455,366.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7,436,505.04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68,560,432.38

资产总计 14,344,552,735.8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10,000,000.00

应付票据 3,715,983,395.51

应付账款 2,588,845,498.32

预收款项 579,570,034.19

应付职工薪酬 80,636,634.24

应交税费 93,897,001.90

其他应付款 874,336,634.5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31,069,208.43

其他流动负债 204,875,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0,479,213,407.1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75,000,000.00

专项应付款 30,591,680.00

预计负债 14,420,922.10

递延收益 407,086,296.6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5,325,458.79

非流动负债合计 872,424,357.52

负债合计 11,351,637,764.6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00,000,000.00

资本公积 774,060,754.79

其他综合收益 -2,421,565.16

盈余公积 32,273,129.83

未分配利润 856,938,871.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60,851,191.45

少数股东权益 1,132,063,779.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92,914,971.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344,552,735.88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度

一、营业收入 10,173,758,712.83

减：营业成本 8,183,989,810.8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8,440,922.00

销售费用 677,786,175.95

管理费用 693,256,070.12

财务费用 159,462,108.22

资产减值损失 11,303,074.7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投资收益 19,414,379.4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58,934,930.40

加：营业外收入 72,764,647.5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865,817.80

减：营业外支出 3,551,833.6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456,188.4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28,147,744.32

减：所得税费用 80,986,601.2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47,161,143.0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4,583,654.07

少数股东损益 112,577,488.96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54,107.7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26,714.8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72,607.11

六、综合收益总额 247,415,250.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5,010,368.8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2,404,881.8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933,782,523.38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2,351,025.5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7,358,385.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33,491,934.7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136,285,857.4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83,289,597.62

支付的各项税费 604,095,158.4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5,599,397.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19,270,01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221,924.1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4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435,460.6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125,303.8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21,494,421.0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78,055,185.4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23,507,891.97

投资支付的现金 766,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91,557,891.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502,706.5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2,351,72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3,151,72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21,306,566.4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7,336,685.6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70,994,972.0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455,325,980.1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7,514,366.2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21,040,965.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02,840,346.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154,625.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6,557.5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152,714.2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7,738,574.0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6,585,859.77

二、澜峰资本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

根据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东审字【2015】02-139号），澜峰资本最近

一年财务会计报表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2,675.78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

预付款项 26,161.00

其他应收款 222,147.00

存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合计 670,983.78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

长期股权投资 1,200,000.00

固定资产 317,637.23

在建工程 -

无形资产 -

长期待摊费用 317,301.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34,938.55

资产总计 2,505,922.3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

预收款项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 28,416.36

其他应付款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

流动负债合计 28,416.3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总计 28,416.36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6,000,000.00

资本公积 -

盈余公积 -

未分配利润 -3,522,494.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77,505.9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05,922.33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一、营业收入 -

减：营业成本 97,413.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3,438,906.37

财务费用 -13,825.34

资产减值损失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其中：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522,494.03

加：营业外收入 -

减：营业外支出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522,494.03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522,494.0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804.9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804.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7,413.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63,882.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6,780.0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72,092.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40,16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7,362.2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709,962.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2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09,96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9,962.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2,675.7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2,675.78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

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小康控股、澜峰资本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2、小康控股、澜峰资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3、小康控股关于本次协议收购的股东会决议及相关当事人接触洽谈情况的说明

4、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国有股份转让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5、小康控股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6、小康控股、澜峰资本关于与ST景谷前24个月的重大交易情况说明

7、小康控股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2年未变更的说明

8、小康控股、澜峰资本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持有或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及相关人员承诺

9、小康控股、澜峰资本出具的其他说明及承诺

10、小康控股、澜峰资本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1、小康控股、澜峰资本近一年审计报告和近三年财务报表

12、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3、其他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ST景谷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与景谷供电有限公司无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本次受让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所持ST景谷股份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与景谷森达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原一致行动方景谷供电有限公司采取一致行动，双方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此外，本公司

与景谷供电有限公司亦无其他关联关系。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与景谷供电有限公司无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杨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说明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买卖入ST景谷股份系基于本公司对ST景谷及证券

市场整体走势的整体判断，与同时间段上证指数相比并未获得显著超额收益。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系ST景谷原

股东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一次性整体协议转让所持股份， 其首次发布转让公告的时间为2015年9月7

日，本公司已于此前基于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判断，全部对外转让了原买入的ST景谷股份，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

信息交易的情形；本公司与本次股权出让方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买入ST景谷股份系基于本公司对ST景谷及证券市

场整体走势的整体判断，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本公司已于持ST景谷股份达5%时披露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相关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本公司与本次股权出让方

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张正萍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承诺

本人承诺： 本人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买卖ST景谷股份系基于本人对ST景谷及证券市场整体

走势的整体判断，与同时间段上证指数相比并未获得显著超额收益。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系ST景谷原股东通过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一次性整体协议转让所持股份，其首次发布转让公告的时间为2015年9月7日，本人已

于此前基于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判断，全部对外转让了原买入的ST景谷股份，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

情形；本人与本次股权出让方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2015年11月6日

张正萍

杨华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承诺

本人承诺：本人买入股票行为发生在ST景谷原股东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所持股份首次发布转让

公告日之前，并于2015年7月24日与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峰资本” ）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ST景谷原股东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所持股份首次发布转让公告后，本人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将持有的

全部3,835,835股股份转让给澜峰资本。 除上述行为外，本人无买卖ST景谷股份的其他交易事项。 上述行为系

基于本人对ST景谷及证券市场整体走势的整体判断，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本人与原一致行

动人澜峰资本已于共同持有ST景谷股份达5%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相关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本人与本次股权出让方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关联关

系。

2015年11月6日

杨 华

董广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承诺

本人承诺： 本人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买卖ST景谷股份系基于本人对ST景谷及证券市场整体

走势的整体判断，与同时间段上证指数相比并未获得显著超额收益。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系ST景谷原股东通过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一次性整体协议转让所持股份，其首次发布转让公告的时间为2015年9月7日，本人已

于此前基于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判断，全部对外转让了原买入的ST景谷股份，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

情形；本人与本次股权出让方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2015年11月6日

董 广

刘杰关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承诺

本人承诺： 本人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六个月内买卖ST景谷股份系基于本人对ST景谷及证券市场整体

走势的整体判断，与同时间段上证指数相比并未获得显著超额收益。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系ST景谷原股东通过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一次性整体协议转让所持股份，其首次发布转让公告的时间为2015年9月7日，本人已

于此前基于对证券市场走势的判断，全部对外转让了原买入的ST景谷股份，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

情形；本人与本次股权出让方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2015年11月6日

刘 杰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财务顾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李玮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___

蔡 畅 桂 贤

财务顾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王韦昆

年 月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云南省普洱市

股票简称 ST景谷 股票代码 600265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一致

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重庆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本次交易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5%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小康控股：0股，占比0%

澜峰资本：6,490,054股，占比5.00%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普通股 变动数量： 32,026,748����变动比例： 24.67%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

办法》 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否已提供 《收

购办法》 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

2015年9月13日，小康控股召开2015年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本次股份转让事

宜须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

决权

是 □ 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

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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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浦发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代码：

001726）的发行期为2015年11月3日至2015年11月23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

署的协议，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自2015年11月13日起增加浦发银行为销售机构。

一、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浦发银行办理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

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遵循浦发银行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8

网站：www.spdb.com.cn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热线：400-888-9918

公司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

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

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0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部分基金参与乐融多源（积木基金）

开展的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与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木基金”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

年11月1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积木基金开展的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 470009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 000696

二、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积木基金申购（或定投）上述适用基金，享有申购费率1折优惠，原申购费

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积木基金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

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销售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

如有变更，均以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8-1176

网站：www.jimufund.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9918

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

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

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0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添

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

E

类份额增加国

泰君安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泰君安证券签署的协

议，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1月10日起增加国泰君安证券为汇添

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E类份额（场内申赎代码：“511981” ，简称：“现金添富” ）的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赎代理券商办理“现金添富”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新增申赎代理券商

代销机构 网站 客服电话

国泰君安 www.gtja.com 95521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国泰君安证券办理“现金添富” 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咨询该

证券公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 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5-054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变更为总经理。

公司已于2015年11月9日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哈尔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版《营业执照》，根据工商部门“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登记制度，现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将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新版《营业执照》相关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71201745XG（1-1）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高新技术开发区13栋

法定代表人：张钊

注册资本：肆亿陆仟贰佰零捌万圆整

成立日期：1998年10月0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汽车发动机、变速器及其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制造锻铸件、液压件；购

销汽车（不含小轿车）；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5-095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方铁塔，证券代码：002545）于2015年5月19日开市起停

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披露的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0）。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6日、2015年6月2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2015-037）。

公司于2015年6月9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040），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2015年6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1、2015-045、2015-047）。 2015年7月

8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于

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12日、2015

年8月19日、2015年8月26日、2015年9月2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15-053、2015-054、2015-055、2015-062、2015-065、

2015-068、2015-073、2015-074）。2015年9月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

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 于2015年9月15日、2015年9月22日、2015年9月

29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2015年11月3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77、2015-079、2015-080、

2015-084、2015-086、2015-093、2015-09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

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010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

2015-048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郑素贞女士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9日接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通知，公安部门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送达了（经字

[2015]312号）《协助冻结/解除冻结财产通知书》，内容如下：请协助冻结郑素贞持有的

文峰股份（证券代码601010）27,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冻结期限从2015年11月

9日至2017年11月8日。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396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41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上市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5年11月10日起停盘，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结

果后公告并复牌。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221

、

900945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

B

股 编号：临

2015-084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受让部分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前期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披

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 ）受让海南省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发控股” ） 持有的公司595,238,094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4.89%）的提示性公告及进展公告。

2015年11月9日，公司接到股东通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海发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595,238,094股无限售流通股

转让给大新华航空的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大新华航空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4,245,253,982股股权，占公司总

股本的34.85%，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南省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5-73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1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52963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本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

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963号）。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日下发的[2013]13号《关于

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公司”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

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

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我公司旗下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南方大数据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苏交科（股票代码300284）自2015年10

月23日起停牌；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

方开元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南方大数据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大数据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

方中证互联网指数分级基金、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航

天信息（股票代码600271）自2015年10月12日起停牌；南方上证3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现代制药（股票代码600420）自2015年10

月21日起停牌。 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11月9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上

述基金持有的上述股票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

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平安

证券为代销机构

并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http://www.nffund.com/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平安证券将自2015

年11月10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1 000816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A 100元 开通

2 160107 南方高增长混合(LOF)（后端） 100元 不开通

3 160128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A 不开通 不开通

4 202006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后端） 100元 不开通

5 202008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后端） 100元 不开通

6 202010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后端） 100元 不开通

7 202012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后端） 100元 不开通

8 202016 南方开元沪深300ETF联接（后端） 100元 不开通

从2015年11月10日起， 投资人可通过平安证券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平安证券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额不受基金

招募说明书中有关申购金额的限制。 目前，平安证券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

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平安证券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

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

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平安证券客服电话：95511-8

平安证券网址：stock.pingan.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0日


